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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11年 5月 12日(星期四)上午 09時 30分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 6樓國際會議廳 

主    席：粘教務長振和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報告 

 

貳、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行政業務報告 

一、依據本校「研究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規定，107學年度(含)起入

學之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與博士班學生應修習本項課程，學生須出示本項

課程修課證明，或免修或相關替代措施等證明，方得申請學位考試。敬請各

所協助向學生宣導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修課事宜，並請各所於辦理研究生學位

考試時配合執行該項規定。 

二、依據本校「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規定，107學年度(含)起入學

之大學部及專科部學生，應修習學術倫理教育課程。有關學生學術倫理教育

課程實施方式，教務處已於開學時，將新生資料上傳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

資源中心」線上平臺，以協助建置帳號，依據上述規定，本校大學部學生於

入學後第二學期結束前，專科部學生於入學後第八學期結束前，可以自行至

該平臺線上學習，以取得修課證明。教務處已於新生輔導手冊、新生註冊須

知及學校網頁宣導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事宜，敬請各科系所協助向學生宣

導並配合執行該項規定。 

三、各系課程標準表已歷經多次修正，有關各系於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

(101 年 5 月 16 日召開)訂定輔系、雙主修之申請條件及審查標準，部分專業

必修科目及專業選修科目已變更課程名稱或課程已刪除，敬請各系檢視該項

標準並依規定程序修正，以利申請同學進行修課規劃參考。 

四、請各教師於每學期開學第一堂課協助播放智慧財產權宣導影片，並遵守智慧財

產權觀念(請參閱附件一，第 1 頁)，其他相關內容可逕上本校智慧財產權專區，

網址為：https://lic.nkuht.edu.tw/p/412-1007-199.php?Lang=zh-tw。 

五、有關教學相關事宜，請教師確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以免違法。 

六、請各學術單位提供 110-2 學期系上所開設之融入相關性平議題的專業課程名

稱，其中各科系至少 2 門，各研究所至少 1 門，並請填寫「性別平等議題納入

專業課程調查表」，逕送教務處備查。(請參閱附件二，第 2 頁)另依據本校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 107 年 3 月 29 日決議，敬請各學術單位提醒教師填寫教務系

統授課大綱時明確納入性平意識相關議題之具體文字，以符性別平等教育法

之要求。 

 

紀錄：洪以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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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提案討論 

 

案    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案 由 一：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陳慧如老師續開數位課程授課申請案，提請討論。 

          (請參閱附件三，第 3-16頁) 

說    明： 
一、課程：國家公園與世界遺產議題。 

二、本案業經休憩系110-2學期第1次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111.4.13)及

110-2學期第一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111.4.27)決議通過。 

三、檢附會議記錄、數位課程製作申請表、數位課程製作說明書、著作

權保證書等。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二：修訂 111學年度起四技入學學生適用課程標準表，提請審議。 

          (請參閱附件四，第 17-38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休憩系110-2學期第1次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111.4.13)

及110-2學期第一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111.4.27)決議通過。 

二、修訂111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課程標準表： 

(1)必修課程刪除案(2)課程授課學期異動案(3)新增課程申請案 

(4)變更課程名稱案(5)必修課程學分增加案。 

           三、檢附會議記錄、課程標準表、教學進度表、及課程異動對照表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三：學生因特殊狀況終止校外實習，預以專業替代課程學分採計為校外實

習課程學分追認案。(請參閱附件五，第 39-52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休憩系 110-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111.4.13)

及 110-2 學期第一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111.4.27)決議通過。 

二、依 110年 12月 22日召開系實習輔導委員會並經專案簽准學生羅○ 

徵因特殊狀況終止校外實習返校修課。 

三、學生以「體適能實務」、「水域活動經營實務」、「休閒資訊與多媒體 

應用」、「顧客 關係管理」、「樂齡族生活健康體適能處方設計」課程

共計 10學分，於修讀及格後採計為校外實習必修 10學分。 

四、為符合教育部專科以上學生受教權益規定與校外實習課程操作手

冊之配套措施完備性，以利保障學生學分採計權益。 

           五、檢附會議記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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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 由 四：111-112 學年度入學新生實施校外實習(一)(二)課程調整至大三下 

              大四上實施案，提請討論。 (請參閱附件六，第 53-69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休憩系 110-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111.4.13) 

及 110-2 學期第一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111.4.27)決議通過。 

           二、經與會委員討論擬按照學校政策與校長政見為推動 2階段實習制度， 

休憩系與師長、學生討論時，針對實習時程可由大三下-大四上，或

於大四進行，同意校外實習課程由原本大三改為大四實施，原大四

課程與大三校外實習課程對調方式進行。 

三、本次與會 6 位學生代表亦同意變更實習年度，在討論過程中與會  

老師也提到可能遭遇的問題如課程安排、學生反應等，將持續收集

學生反饋與業者建議。 

           四、檢附會議記錄、課程標準表及課程異動對照表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    由：開設跨領域微學分時尚美學色彩造型訊息、時尚美學-溝通藝術、攝

影美學及時尚與藝術風格課程。(請參閱附件七，第 70-86頁) 

說    明： 

一、依 110 年 11 月 2 日教務處跨領域微學分課程討論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案業經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 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

(111.12.15)審議通過。 

三、依開課建議科目開設時尚美學色彩造型訊息、時尚美學-溝通藝術 

              攝影美學及時尚與藝術風格設四門微課程。 

          四、檢附跨領域微學分課程授課申請表、課程說明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國際觀光餐旅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 

案    由：修訂 111 學年度入學之課程標準表，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八，第

87-94 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國際觀光餐旅全英文碩士學位

學程課程委員會(111.4.14)及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國際學院課

程委員會(111.4.20)決議通過。 

二、依據本校大學學則規劃修訂調降學程畢業最低分數為 30學分，其中

必修學分為 18學分(含論文 6學分)，選修學分為 1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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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整三門課程之必選修及刪除一門課程: 

(一)「餐旅觀光倫理」調整為選修 

(二)「論文寫作」調整為必修 

(三)「餐旅觀光行銷研究」調整為選修 

(四)刪除「台灣飲食文化」 

           四、檢附會議記錄、課程異動對照表及 111 學年度課程標準表各一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四案 

提案單位：語文中心  

案    由：本校「境外生華語課程實施要點」第三點、第四點、附表一至四修正

草案暨華語文課程規畫表，提請審議。 (請參閱附件九，第 95-120

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

(111.3.23)及 110 學年度第 4 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111.4.27)

決議通過。 

二、為與時俱進，並檢討重複說明內容，經查部分規定已不適用於目前

在校學生，於此刪除原上開要點第三點第一、二項及附表，並另修

正新要點第三點第一項之字樣，華文課程由語文中心另定之，併附

新訂之華語文課程規畫表。 

三、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暨華語文課程規畫表及會議紀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五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    由：新增選修課程「日本旅遊文化」，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十，第 121-

131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

(111.3.23)及 110學年度第 4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

(111.4.27)決議通過。 

二、檢附會議紀錄及開課計畫書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六案 

提案單位：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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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一：旅運系徐伯一老師擬申請 111-1學期續開數位課程授課乙案，提請討

論。(請參閱附件十一，第 132-145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航運系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系課程會議(111.4.19)

及 110-2 學期第一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111.4.27)決議通過。 

二、開課班級課程名稱：日四技航運 2A【航空暨運輸定位實務】、進四技

航運 2A【航空暨運輸定位實務】。 

三、檢附會議記錄、教材著作權保證書、數位課程說明書及數位製作課

程申請表乙份。 

    決    議：課程名稱更改為「航空暨運輸訂位實務」後，照案通過。 

 

案 由 二：航運系鄭凱文老師擬申請 111-1學期續開數位課程授課乙案，提請討

論。(請參閱附件十二，第 146-161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航運系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系課程會議(111.4.19)

及 110-2 學期第一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111.4.27)決議通過。 

二、開課班級課程名稱：日四技航運 2A【會計學(一)】、進四技航運 2A

【會計學(一)】。 

三、檢附會議記錄、教材著作權保證書、數位課程說明書及數位製作課

程申請表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三：新增選修課程「旅遊暨運輸實務」乙案，提請討論。 

              (請參閱附件十三，第 162-184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航運系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系課程會議(111.4.19)及

110-2 學期第一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111.4.27)決議通過。 

二、新增選修課程：旅遊暨運輸實務(一)/3 學分/3 小時/四年級第一學

期、旅遊暨運輸實務(二)/3學分/3小時/四年級第二學期。 

三、108學年度入學後學生適用。 

四、檢附會議記錄、科目大要、教學進度表、課程異動對照表、108學年

度至 111學年度日間部/進修部四年制課程標準表。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七案 

提案單位：中餐廚藝系 

案    由：有關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因新冠肺炎疫情，終止實習一學期 

          課程配套措施案，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十四，第 185-1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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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一、配套課程為「中餐綜合烹調」(4 學分/4 小時)、「傳統糕餅製作」(4

學分/4 小時)、「中餐真空烹調」(2 學分/4 小時)，已於 109/5/14(108-

2)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認列在案。 

二、惟本案業經中廚系109.6.11日108(2)第4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

為提案院課程及校課程委員會，現補提列追案。 

三、檢附會議記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八案 

提案單位：餐飲廚藝科  

案    由：修訂 111學年度課程標準表，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十五，第 191-

216)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餐飲廚藝科科課程委員會

(111.1.26)及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

(111.4.28)審議通過。 

二、本科依據教育部頒布之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重新盤整本科課

程，並配合修改本科 111 年度課程標準表，提請討論。 

三、配合 110 年 3 月 15 日教育部修正發布 111 學年度起實施之十二年國

教課程綱要總綱討論增減及修正本科課程，將本次課程異動對照表

以及新版 111 學年度適用課程規畫表，提送院、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四、檢附會議記錄、111 學年度起實施之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摘錄)、

本科與教育部 111 年度餐旅群課綱部定必修課程對照表、課程異動

對照表、舊版 110 學年度適用課程規畫表、新版 111 學年度適用課

程規畫表及新增課程之教學大綱。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九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本校擬於 111學年度試辦期中彈性補充教學，提請討論。(請參閱附

件十六，第 217頁) 

說    明： 

一、為增進教師教學專業，革新教學內容，強化輔導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教師除第 18 周進行彈性補充教學外，擬再於學期中擇一週次試辦彈

性補充教學。 

二、為使本項試辦工作運作順暢，擬設定特定試辦週次，第一學期為第

五週(10/9-10/15)；第二學期為第七週(4/2-4/8)；因故未能實施者，得

另擇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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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彈性補充教學之週別並非停課，為彰顯教學品質，授課老師須於教

學大綱敘明上課方式(數位學習、實作與專題、補救教學、移地學習

或考試等學習活動)，成果得計入學期成績。 

四、請各科系、學程、中心辦公室期初依教務處表件統一調查教師授課

方式，依程序陳報教務處查核，教師不需另行遞送請假單。校外活

動依校外教學辦法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更正說明第四點：請各所科系、學程、中心辦公室期初依教務處表件 

             統一調查教師授課方式，依程序陳報教務處核備，教師不需另行遞送 

             請假單。校外活動依校外教學辦法辦理。 

 

 

案    號：第十案 

提案單位：西餐廚藝系  

案   由：新增選修課程「法式西點製作」，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十七，第

218-230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111.3.3)及 110 學

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111.4.28)決議通過。 

二、一般班擬新增「法式西點製作」(選修/2 學分/4 小時) 

三、擬調整技優專班課程「食品衛生與安全」(必修/2 學分/2 小時)，下學

期異動為上學期開課，院課程委員會通過備查即可。 

四、檢附會議記錄、西廚 2A 法式西點製作課程異動對照表、西廚 2A 法

式西點製作課程科目大要、西廚 2A 法式西點製作教學進度表、111

學年度西餐廚藝系課程標準表、西廚一 B 技優專班 食品衛生與安

全課程異動表、111 學年度西餐廚藝系技優領航專班課程標準表。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餐飲管理系  

 

案 由 一：修訂本系日間部及進修部課程標準表，適用於 111學年度(含)起入學學

生，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十八，第 231-249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111.4.13)及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111.4.21)審議通過。 

二、原一下必修「餐飲服務」4 學分/6 小時更改為 3 學分/4 小時。 

三、原二下必修「服務實習」1 學分/2 小時更名為「服務實習(一)」。 

四、新增四下必修「服務實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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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附會議記錄、日間部及進修部課程標準表(草案)、課程異動對照表

及新增課程之科目大要及教學進度表。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二：本系劉聰仁教授於 111-1學期申請數位課程，提請審議。 

              (請參閱附件十九，第 250-268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111.4.13)及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111.4.21)審議通過。 

二、開課課程名稱：「餐飲資訊管理」。 

三、檢附會議記錄、數位課程授課製作申請表、製作說明書、製作著作

權保證書。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餐旅管理研究所 

案    由：修訂本所一般生及在職專班課程標準表，適用於 111學年度(含)起 

入學學生，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二十，第 269-321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1 年 3 月 30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 

    、111 年 4 月 19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員會 

    及 111 年 4 月 21 日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 

          二、課程異動： 

異動前課程 異動後課程 異動說明 

餐旅行銷管理

研究 

餐旅數位行銷管理

研究所 
更改課程名稱 

餐旅服務品質

管理研究 
餐旅服務科學研究 更改課程名稱 

餐旅產業智能

研究 

餐旅產業智能研究

與進階統計分析 
更改課程名稱 

餐旅組織行為

研究 
餐旅組織行為研究 

更改授課年級與學期，原授課年級

與學期為為碩一下學期，更改為碩

二上學期。 

餐旅專題研究 

餐旅專題研究(一) 

餐旅專題研究(二) 

餐旅專題研究(三) 

日間部碩士班「餐旅專題研究」維

持 3學分課程，分 3個學期授課。 

在職專班課程不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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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刪除課程：餐旅管理會計研究、餐旅產學合作研究、餐旅企業教育 

訓練研究、餐旅管理個案研究。 

          四、新增課程：餐旅心智與行為科學研究、永續餐旅與營收管理、餐旅 

              創業管理、餐旅企業經營診斷、餐旅產業數位轉型研究。 

          五、檢附會議記錄、異動課程與新增課程之科目大要、教學進度表(附 

              件一)、課程異動對照表(附件二)、修訂前修訂後之課程標準表。 

      決    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 

 

 

 

伍、 散會 

上午 10時 50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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